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護理人才培育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一一一一、、、、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為培育並遴聘優秀護理人才，協助在學優秀護理學生順利完成學業及就業，特訂定本辦法。     二二二二、、、、申請資格申請資格申請資格申請資格：：：：    (一)對象：國內各大專院校之護理科系學生於畢業前一年，有意願於畢業後至本院服務           之學生。(註：以上皆不含在職進修班者)。 (二)成績：1.前學年度學業成績需各科及格且總平均達 75 分(含)以上。           2.操行(德育)成績 80 分(含)以上。 3.無累計大過處分者。 符合資格者依名額擇優獎助。 (三)本院員工眷屬子女、清寒學生或宜蘭縣縣民優先錄取。     三三三三....福利及獎助金額福利及獎助金額福利及獎助金額福利及獎助金額::::    (一)依本院作業辦法，享有就醫優免福利。 (二)護理就學獎助學金發放金額： 
    ◎專科：每名學生每學年為新台幣75,000元。 ◎大學：每名學生每學年為新台幣 100,000 元。 (三)名額：5名     四四四四、、、、申請作業方式申請作業方式申請作業方式申請作業方式：：：：    (一)申請方法： 1.填妥申請表(附件一)、前學年度成績單正本，在學證明或蓋有已註冊註記的學生證影本、戶口名簿影本，於每年 3月 31 日前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或親自送達方式向本院護理部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2.郵寄地址：265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 83號 護理部收，信封封面請註名「申請護理人才培育獎助學金」。 3.諮詢電話：03-9543131(分機 5252) (二)評選方式： 申請資料先經本院護理部初審，通過後轉送人力資源部複審，並視需要進行面試複審，核定後公佈獎助名單。 初審成績公告：每年 4月 30 日。 面試複審日期：每年 5月(於面試兩週前行文公告)。 面試成果公告：每年 6月第 3週週一公告。 簽約日期：每年 7月 1日至 7月 15 日(遇國定假日延後一日)。 撥款方式：申請資料經本院核定後且簽訂完成合約，予以獎助，於次月 20 日匯款至學生存摺帳號(依所得稅法規定申報所得)。             



五五五五、、、、義務與責任義務與責任義務與責任義務與責任：：：：    (一)列入獎助名單者，應於接獲通知後兩週內，填具「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     院護理人才培育獎助學金合約書」，合約書中連帶保證人應為受獎助學生之父母、配偶 或法定代理人。若無法依前項期限內簽訂契約書，且未依規定者將契約書送回本院護理 部者，則視同放棄領取權利。 (二)受領一學年獎助學金者，需與本院簽立二年就業服務合約，畢業後即就業至少滿合     約書二年。領取人在履行服務期間，如未滿服務合約年限或因任何因素離職或遭受免 職處分者視同違約，未履行護理就學獎助學金合約書者，則需賠償合約書所規定之比例 償還補助款金額。 (三)領取人因護理師執照第一次未考取者，於第二次才考取者，應從取得執照日開始起算合 約日期。 (四)在學期間應遵守下列之規定：    1.接收本獎助學金之學生應遵守校規，敦品勵學、端正儀容舉止。    2.在學期間應盡可能於本院開放之病房實習，最後一哩選習必需於本院實習，以急性         病房優先，並依就業容額多之單位供學生為實習單位，學生可提出科別意向之優先         順序，由機構彈性調整之。 (五)服務期間，不得要求分段完成服務，惟遇服兵役者或經本院核決主管同意者不在此限，     可向醫院提出說明及經同意後辦理申請延期服務。 (六)應依本院之規定完成任用及報到手續，並遵守服務單位之各項規則。 (七)受獎助學生需於當年度(畢業年度)依據醫院規定之到職日，至醫院履行就業之義務，     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延後；學生於畢業後如在本院服務未滿合約年限，因任何原因離 職，則視同違約，需一次償還所受領之全數獎助金，並於離職日前以現金或匯款方式， 一次全部償還本院。 (八)本院得要求領取人參加當年度(畢業年度)七月之護理師執照考試，若未考取護理師執照 者，需至本院擔任實習護士，次年二月份若考取者，需至本院履行就業之義務，若二次 未考取者，則需一次償還所受領之全數獎助金，並於離職日前以現金或匯款方式，一次 全部償還本院。 (九)學生在畢業後在本院服務遭受大過處分者或年度考核乙等者，亦視同違約。若違約則依 在學期間所受領全數獎助金償還本院，並於離職日前以現金或匯款方式，一次全部償還 本院。     六六六六、、、、停止獎助之清償停止獎助之清償停止獎助之清償停止獎助之清償：：：：    (一)學生在學期間，若因休學無法復學或因故中途退學或遭受退學處分或轉科系就讀者，應     即時一次全部償還本院於學生就學期間支付之獎助金全額。 (二)學生如未能遵守，在學期間應遵守之規定，則先暫停獎助，若學生於次學期仍未具體改 善，則由學校通知本院，本院得視實際情況決定是否停止獎助。 (三)簽約學生如不照規定繳回獎助款項，由連帶保證人負責償還，並自願放棄先訴抗辯權。     七七七七、、、、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一)本辦法於公告日起生效，修訂時亦同，未盡事宜得視需要修訂之。 (二)簽訂合約時依據申請當時公告之辦法辦理。   
 



附件一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護理人才培育獎助學金申請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學校  年級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同上 

□□□-□□ 

 

E-mail  

聯絡電話 住宅：                      手機： 

父母姓名 父：                       母：    

成績 □ 前學年度學業成績：____分；□ 操行(德育)成績：____分 

附件 □ 1.成績單正本(註名班級排名) 

□ 2.已完成註冊章戳印之學生證影本 

□ 3.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4.其他有助於申請獎學金之證照或獎狀等附件 

送件方式：以掛號郵寄護理部收 (電話：03-9543131＃5253) 

郵件註明：「申請護理人才培育獎助學金」 (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地址：265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 83 號  



附件二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護理人才培育獎助學金申請作業流程 

 

時間 內容 

106/11/9 
公告各護理科系學校獎助學金申請(人資部) 

107/3/31 
獎助學金申請截止日(護理部) 

107/4/20 
審查資料(護理部/人資部) 

107/4/30 
公告初審成績於博愛醫院官網：http://www.pohai.org.tw/ 

107/5/21 
複審面試(於面試兩週前行文公告) 

107/6/11 
1.公告錄取名單於博愛醫院官網：http://www.pohai.org.tw/ 2.寄發錄取通知函、領據及合約書 3.回饋各學校錄取名單 

107/6/22~6/29 
1.回收合約書、領據、已蓋註冊章之學生證影本 2.合約書審查作業 

107/7/1~7/15 
1.至本院完成簽訂合約 2.領據費用請款 3.核發獎助學金撥款(會計部) 

依面談日期辦理 
寄發新進人員任用通知函     承辦人員承辦人員承辦人員承辦人員：：：：    護理部 游琵良護理長       電話：03-9543131＃5253 人力資源部                電話：03-9543131＃5236       

 


